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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740 号”文核准，浙江米奥兰

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奥会展”、“发行人”或“公司”）不超

过 2,504.1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 2,504.1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已

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金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浙江米奥兰特商务

会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相同。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Meorient Commerce&Exhibition Inc. 

注册资本：7,512.30 万元（本次发行前）；10,016.40 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潘建军 

住所：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6 号大街 452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服务：承办会展，展览展示

设计，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室内装饰设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

划，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礼仪服务，婚庆服务，摄影，工艺礼品设计，

服装设计，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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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前置

审批项目除外）；批发、零售：工艺美术品服装；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

项目。 

（二）主营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会展项目的策划发起、组织承办、推广及运营服务。打造以“自

主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运营”的会展为载体，引领中国中小企业开拓“一带一

路”市场的会展服务平台。 

（三）设立情况 

公司系由潘建军、姚宗宪、 俞广庆、程奕俊于 2010 年共同以货币出资方式

发起设立，设立时即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时共有 4 名发起人，各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潘建军 1,446.40 361.60 72.32 货币 

2 姚宗宪 307.60 76.90 15.38 货币 

3 俞广庆 133.20 33.30 6.66 货币 

4 程奕俊 112.80 28.20 5.64 货币 

合 计 2,000.00 500.00 100.00 - 

公司成立时由各发起人以货币方式出资，各发起人的出资已经浙江天平会计

师事务所审验。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完成设立工商登记，取得由杭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历史沿革情况请参见招股说明书之附件《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确认意见》。 

（四）财务状况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 8458 号）。报告期内公司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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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25,640.97  23,384.80 22,397.67  21,485.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5,785.18  5,904.34 5,959.00  5,937.21  

资产合计  31,426.15  29,289.14 28,356.67  27,422.40  

流动负债合计  5,506.53  4,876.88 6,077.57  5,182.48  

非流动负债合计  646.63  764.85 439.40  2,067.71  

负债总额  6,153.16  5,641.74 6,516.96  7,250.19  

股东权益合计  25,272.99  23,647.40 21,839.71  20,172.2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6,878.29 43,667.35 42,101.05 33,286.01 

营业成本 9,243.36 24,409.79 25,267.75 19,871.17 

营业利润 2,039.29 8,852.77 6,990.27 4,975.62 

利润总额 2,037.53 8,817.16 6,995.07 4,911.69 

净利润 1,660.98 6,939.09 5,398.44 3,614.5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5.81 5,736.92 6,528.15 5,077.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70 -350.93 184.88 77.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5,286.71 -3,145.40 -2,337.3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影响 0.64 154.72 -601.64 682.4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5.74 254.00 2,965.99 3,499.63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611.41 20,357.41 17,391.44 13,891.8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327.15 20,611.41 20,357.43 17,391.44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 

6月 30日 

2018 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12月 31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4.66 4.80 3.69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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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 4.05 4.33 3.44 3.6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4.81 23.37 26.95 11.59 

资产负债率（合并）（%） 19.58 19.26 22.98 26.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31 3.09 2.86 4.51 

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比例

（%） 
1.11 1.49 1.76 2.23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6 1.52 1.51 1.2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89.69 544.24 608.51 515.9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264.78 9,254.09 7,409.25 5,336.92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万元） 1,658.38 6,837.45 5,277.54 3,516.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万元） 
1,623.20 6,217.80 5,248.89 3,520.34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股） 0.11 0.76 0.87 1.1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10 0.03 0.39 0.79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元/股） 
0.22 0.91 0.70 0.47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股） 
0.22 0.83 0.70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6.89 31.80 26.12 1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74 28.92 25.98 19.15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股数：公开发行新股 2,504.10 万股，不安排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后流通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25.00%。 

4、每股发行价格：14.27 元/股 

5、发行市盈率：22.9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6、发行市净率：2.59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7、发行前和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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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前每股净资产：3.31 元（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所有者

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50 元（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所有者

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 

8、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股数为80,942,618,500股，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8,081.00900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250.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253.7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278431813%。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量为2,631,290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A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954,52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36.28%；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142,000万股，占本

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5.40%，其他投资者（C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1,534,77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58.33%。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即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为 55,065 股，包销金额为 785,777.55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2%。 

9、发行对象：已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交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0、承销方式：采用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1、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 35,733.51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5,502.53 万元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0,230.98 万元。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19]341 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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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潘建军、方欢胜和姚

宗宪承诺 

自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

定。 

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米

奥会展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上述承诺不因本

人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2、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程奕俊、何问锡、刘锋一承诺： 

自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

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本人在任期届满前

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米

奥会展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上述承诺不因本

人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3、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俞广庆、章敏卿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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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承

诺期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监事期间，以及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

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对监事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通过参与定向增发取得公司股份的公司员工承诺： 

本人通过定向发行所取得公司股票（2016年1月15日完成股份登记）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上市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5、持股5%以下股东太仓长三角及东方证券承诺： 

自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6、潘建军之岳母邵玉、妹妹朱晓东承诺： 

自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潘建军担任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以及潘建军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潘建军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潘建

军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上述承诺不因潘建军

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7、申报前12个月内从实际控制人处受让股份的股东朱晓东（男）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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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后米奥会展股本总额为 10,016.4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占米奥会展发行后总股份的 25.00%；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五）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财务会计信息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下列任何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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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发行保荐书和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3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

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

度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强化发行人严格

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认识到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

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级

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有效实施，建立对相

关人员的监管措施、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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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

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

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

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机构将按照公

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

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事先通知本保荐人，

本保荐机构可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

建议。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1）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导

发行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在发行人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其他文件； 

（3）关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并加以核

实。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发行

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关注对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管理。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

人担保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重大担保

行为与保荐机构进行事前沟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

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1）指派保荐代表人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 

（2）指派保荐代表人或聘请中介机构定期或不

定期对发行人进行主动信息跟踪和现场调查。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1）发行人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

人的现场检查工作以及参加保荐机构组织的培

训等，不得无故阻挠正常的持续督导工作； 

（2）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

进行关注，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江岚、金炜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楼 

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80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国金证券认为：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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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同意担任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

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请予批准！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冉云 

 

保荐代表人（签字）：    

 江岚  金炜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